	审批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环表【2025】 42 号

    根据北京帝邦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环境影响报告表，经研究对国能（河北）热力供应有限公司“定热入石”长输供热项目（定州段）环评批复如下：

该报告表编制比较规范，内容全面，同意连同本批复作为该项目建设及环境管理的依据。

二、该项目为长输供热(定州段)项目，主要建设内容为长输管线敷设，由定州电厂南侧出线，向南至定州与新乐边界。供热管线（一供一回）长度约为10km，项目起点为国华定电有限公司（起点坐标：N38º30'28.105"，E114º50'46.734"），终点为定州新乐交界处（终点坐标：N38º25'54.480"，E114º49'23.988"）。项目不涉及永久占地，该项目已在行政审批局核准（定行审项核许[2024]021号），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出具相关选址意见。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后，项目选址可行。

    三、项目建设过程中要严格落实环评文件中的各项建设内容、污染防治设施和生态保护措施，加强环境管理，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。

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，从生态保护角度进一步优化施工组织，合理安排施工期，选择合理的施工工艺、施工时序，控制施工范围，有效预防施工过程水土流失，做好临时占地植被恢复。施工范围不得占用水源地保护地，禁止向水厂水源保护地排放废水、固体废物，采取措施不影响水源地水质。

    2、强化施工期扬尘污染防治，落实《河北省扬尘污染防治办法》有关要求，施工期扬尘严格落实“六个百分百”和“两个全覆盖”的要求，减少施工扬尘对周边环境的影响,按照有关规范合理设置扬尘监测点位，满足《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》（DB13/2934-2019）的相关标准及要求。焊接烟尘经移动式焊烟净化器处理后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后排放。
3、采用低噪声机械，合理安排施工时段，车辆运输经敏感路段减速缓行，视场地情况加装施工围挡，施工期厂界噪声满足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－2011）限值要求。

4、施工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满足回用标准后综合利用不外排，施工期生活污水进入防渗旱厕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。

5、按要求依法分类妥善处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，不得随意排放外环境。

6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生态环境管理体系，加强生态环境管理，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工作要求,推进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。

四、项目建成后运营前依规完成自主验收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 年  4  月  1  日


